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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偷”字营销有美化违法行为之嫌
◎ 舒爱民

正大光明“偷”甘蔗，如此促销该不该？

商家将本应规规矩矩的农产品采摘活动，

包装成一场“偷窃”游戏，看似创意十足，实则有

美化违法行为之嫌，必须引起警惕。

“偷”在法律和道德层面都有明确的负面含

义。在现代汉语中，“偷”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暗

中拿走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这一行为严重侵

犯他人的财产权，是法律明文禁止的违法行为，

也是被社会公德唾弃的行为。

然而在“偷”甘蔗促销项目中，商家将“偷”

字作为商业营销的核心要素，如此哗众取宠，是

在拿不良行为博眼球、赚客流，无论顾客后续是

否结账，都已在传播层面给公众传递错误的价

值导向。尤其是，广大未成年人正处于价值观形

成的关键时期，难以明确分辨商家所谓的“偷”

与法律意义上的“偷窃”之间的界限，极可能被

这种营销话术误导，认为“偷”是一种被法律认

可的行为，从而影响其对法律的正确认知。

从公序良俗角度看，这种营销方式严重违背

社会的善良风俗和公共道德，不仅拉低了商业活

动的道德底线，也对社会风气产生了不良影响。

当孩子们看到商家大肆宣传“偷”甘蔗的活动，他

们如何建立必要的物权意识和正确的道德认知？

当这种带有违法暗示的营销成为潮流，社会的诚

信体系和道德规范又将受到怎样的冲击？

尽管商家辩称，其活动中的“偷”并非真正的

偷窃，所有甘蔗最终都需要结账，只是用“偷”字

来增加体验感，但这种辩解难以站住脚。无论何

种商业营销都要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念，而不是钻

法律和道德的空子。商家完全可以用“寻蔗”等合

法且积极的词汇来设计活动，既保留趣味性，又

不触碰法律和道德的红线。用“偷”字来包装，这

本质上是商家为追求短期的商业利益、不惜牺牲

社会的公共利益，这种短视行为最终只会损害自

身的形象，也破坏体验经济的健康发展。

任何商业玩法都要守住法律的边界，尊重公

序良俗，这是商业活动得以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

前提。网红经济作为新兴的经济形态，更应树立

正确的价值导向，以守法守德为基石，创新推出

真正有内涵、有品质的商业项目。只有把创意创

新扎根于守法守德的土壤，才能长出真正有生命

力的商业之花，也才符合网红经济该有的样子。

监管部门对此类营销行为应保持高度关

注，要明确禁止用违法或违背公序良俗的词汇

或手段进行商业营销，对于已经出现的不良营

销行为要予以纠正，以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公

序良俗。同时，媒体和公众应发挥监督作用，对

这类不良营销现象进行曝光和批评，促使商家

树立正确的商业价值观。

近年来，体验经济挟情绪价值汹涌而来，十

分火热。真人版“偷”甘蔗体验活动，正是这一浪

潮的产物。发展体验经济，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创

造更多情绪价值，显然需要创新，这种创新不仅

要打破路径依赖，更要创造持久价值，是“有意

义的革新”与“可持续的价值输出”。

与沉浸式“偷”甘蔗类似，近年来涌现的一些

体验经济项目，在本质上是游走在社会伦理的边

缘，甚至是将本应受到社会谴责的行为包装成娱

乐产品。比如，个别地方曾出现“监狱风主题酒

店”，部分房间采用铁窗、铁门等监狱元素设计，

同时融入现代舒适设施，此举被视为对司法元素

的不当商业化利用；某地曾有景区推出沉浸式游

戏——让游客自演“鬼子进村”，把历史当成消费

品，后被叫停……这些游走在伦理边缘的体验经

济创意，纵然能吸引一时的眼球，却难掩其对正

确价值观的侵蚀。以挑战社会共识为代价的商业

创新，都难以在道德的审判台上获得认同。

体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超越“流量至

上”的浅薄逻辑，在创新表达与价值传导之间构

建稳健的平衡。追求新奇体验本无可厚非，这是

驱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力量。但若一味沉溺于猎

奇与刺激，忽视项目内涵与社会效益，就容易陷

入“为创新而创新”的异化困境，催生出众多品

位低俗、导向有偏差的产品。

健康的体验经济，应致力于创造兼具娱乐

性、教育性与社会价值的消费场景。那些广受好

评的亲子农场提供了良好示范：孩子们在亲手

采摘果实、学习农事知识的过程中，不仅收获了

乐趣，更深刻领悟了“粒粒皆辛苦”的劳动价值。

许多乡村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将剪纸、编织、制

陶等老手艺转化为互动体验项目，既开辟了增

收渠道，又实现了非遗的活态传承。这些项目的

长久生命力，正源于其实现了商业价值与社会

价值的同频共振。

展望未来，体验经济的繁荣发展呼唤“有温

度的创新”与“守规矩的创意”。相关部门需加强

引导与规范，建立更敏锐的伦理评估机制，为商

业创新划定清晰的伦理红线。从业者更应秉持

社会责任与文化自觉，将社会效益内化为创新

的核心维度。

体验经济真正的创新智慧，不在于如何游

走于伦理的灰色地带，而在于如何在阳光之下，

构建既能激发消费者参与兴趣又能导人向善，

既能创造经济价值又能促进社会文明的精彩体

验。当体验经济真正做到创意与伦理并重，我们

迎来的将是一个更具内涵、更有温度、更可持续

的消费新图景。

近期，多地相关部门针对网约车低

价竞争乱象，发布暂停“一口价”“特惠

单”、严禁强制司机接“一口价”订单等

措施，引发关注。“一口价”是网约车市

场的一种计价方式，指乘客设定目的地

后，系统根据预估里程、时长、实时路况

等因素给出固定结算价格，无论堵车或

改换路线，乘客均按此价格付费。

“一口价”模式本身具有独特优势，

解决了部分网约车接单后绕路、价格不

透明等痛点问题，乘客可享受较低的出

行成本，且不用担心被“宰”；对平台来

说，“一口价”订单可提升调度效率，降

低管理成本。然而，该模式却引来众多网

约车司机不满。因为该模式比普通订单

价格低，且在拥堵路段或路线调整导致

公里数增多时，司机仍需接受此前的固

定价格，这无疑推高了其跑单的成本，使

其利益受损。

司机是网约车市场的关键一环，利

益受损会直接影响其服务热情，服务质

量下降。尤其是，在当前网约车供大于

求的市场背景下，大批网约车司机与平

台谈判的话语权较弱，面对“一口价”带

来的损失，他们只能选择从其他方面

（比如收空调费、节省车内卫生保洁开

支等）压缩成本，进而影响乘客的乘车

体验。此外，网约车司机的收入受损，还

会使其与平台的矛盾纠纷不断，平台信

誉会受到冲击。因此，“一口价”模式看

似对平台和乘客有利，但从长期来看，

会带来司机、乘客、平台甚至市场的多

输局面。

多地相关部门叫停“一口价”，本质

上是在回应网约车司机呼声之时，维护

各方主体的利益。只有各方利益都得到

保障，网约车行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今

年 9 月发布《关于治理价格无序竞争 维

护良好市场价格秩序的公告》，再次释放

出维护公平竞争、有序竞争市场环境的

信号。向无序“价格战”亮剑，本质上就

是重构健康的市场生态。从这一角度看，

多地相关部门叫停网约车“一口价”，这

种治理方向是对的。

但这应该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应

采取系列措施，改变平台的“低价”竞争

思维惯性，通过提升服务质量和差异化

竞争来赢得客户信任，比如鼓励采用中

高端车型跑网约车、提供场景化出行等

定制服务，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行业良

性可持续发展；建立合理的定价和利益

分配机制，从更深层次保护各方利益；解

决网约车接单后绕路、价格不透明等痛

点问题。

也有业内人士建议，既然“一口价”

模式有优势，就应在规范市场秩序的基

础上继续发挥该模式的优势，寻求一种

“最优解”，既保障乘客的合法权益和良

好体验，也维护网约车司机的合理收入。

在经营者和消费者都知晓、认可的规则和

契约下“偷”甘蔗，是一种典型的营销游戏。经营

者提前制定了“偷”甘蔗的规则，给出了每种甘

蔗、每根甘蔗的“偷价”也即售价，也给出了付款

方式，这种模式具备商业营销的基本要素和典

型特征。经营者给出的甘蔗价格等信息清晰具

体，属于向消费者发出要约，消费者到蔗田里

“偷”甘蔗并付款，属于对经营者的要约作出承

诺。这样，双方就形成履行契约的闭环。

真人版“偷”甘蔗模式，符合市场经济的基

本原则和市场经济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

用经济，真人版“偷”甘蔗则是以信任为基础的

一种营销模式，和无人卖菜摊、无人杂货店等模

式的性质类似。经营者相信消费者会遵守游戏

规则并自觉付款，消费者也相信经营者提供的

甘蔗物有所值。这种双向的信任关系，正是市场

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石。

对于市场主体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真人

版“偷”甘蔗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有其市场生存

空间。整个活动是在公开透明的前提下进行，不

存在欺骗或误导，不存在非法占有的动机，不存

在“盗窃”的主客观要件。对于“偷”甘蔗的营销

性质，经营者和消费者都心知肚明，绝大多数消

费者都能按价付费，围观者也看得清清楚楚。这

种别出心裁的营销方式不会产生误导，基本不

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

而且，真人版“偷”甘蔗增加了农产品的附

加值，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给农产品带来

了新的卖点。换言之，通过将简单的甘蔗销售包

装为冒险游戏，经营者实现了销售升级，既适度

提高了甘蔗售价，也提升了销售效率。

从消费者角度说，随着消费水平越来越高，

很多人不再满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日益注重

和追求消费过程中的情绪价值。真人版“偷”甘

蔗给消费者带来新鲜刺激的消费体验，让其找

回童年“偷瓜”“偷红薯”“偷玉米”的记忆，提升

了消费者的情绪价值。消费者愿意为个性化、情

感化的消费体验支付溢价，这种模式若能复制

到其他农产品销售领域，能给消费者提供更多

以“偷”为买的选择和体验。

“偷感体验”的火爆表明，在遵守规则和契约

的前提下，营销可以更有趣，买卖可以更快乐。市

场营销有很多种可能，商家除了比拼价格和质量，

还可以在拓展消费场景和丰富消费体验上多做

文章。不过，任何创新模式都需要面对可持续发展

的考验。要让“偷”甘蔗这类营销模式保持长久的

吸引力，还得保障核心商品或服务的品质，合理确

定价格，不能盲目跟风，避免过度同质化竞争。

编者按>>>>
近日，四川眉山一商家推出真人版“偷”甘

蔗走红网络，参与者在指定甘蔗地挑选甘蔗，

同时需躲避NPC巡逻与小狗追捕。云南黄金

甘蔗“偷”到手15元一根，四川本地青皮甘蔗

和水果甘蔗“偷”到手9.9元一根。据商家介绍，

其自助“偷”甘蔗眉山体验区 24小时营业，

“偷”并非真的偷，所有砍了的甘蔗都要结账。

无独有偶，10月底，浙江绍兴新昌县一处

“可以偷的甘蔗田”火了，“自助‘偷’甘蔗，19

点到5点，18元/根，甘蔗随便吃！”与眉山“偷”

甘蔗项目不同，该甘蔗田采用无人看守、自助

付款模式。

对于“偷”甘蔗经营模式，有人点赞，认为

将甘蔗从普通农产品转变为情感体验载体，挺

好；也有人质疑，认为这种项目为博眼球而无

底线，有误导甚至教唆他人违法之嫌，还引发

了关于如何科学合理发展体验经济的思考。

近期，北京交警持续开展夜间酒

驾整治行动，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骑

行人也被纳入酒驾筛查范围，当地交

警在夜查行动中发现，很多人是第一

次知道——喝酒骑自行车，也属于违

法行为。

醉酒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等非机

动车不仅危险，而且违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

二条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

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不

得醉酒驾驶。法律条文写得清清楚楚，容

不得半点含糊。

醉骑害人害己，安全风险很大。酒

精会麻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导致视

力模糊、判断力下降、反应迟钝、平衡

能力变差、行为控制能力减弱。醉骑

者容易出现超速、逆行、闯红灯、随意

变道等危险行为，甚至容易摔倒，或

容易与其他人员、车辆、交通设施、建

筑物等发生碰撞。

醉骑行为还会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

秩序。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是道路交通

系统的一部分，任何不守规则的行为，都

会破坏这个系统的稳定和安全。醉骑者

给道路交通秩序注入很多不确定性，放

大道路安全风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道路通行效率。

现实中，不少人对醉骑存在认知误

区。有的人认为“只喝了一点酒，没事”，

有的人觉得“我家离得近，慢慢骑回去

就行”，还有人心存侥幸，认为“路上那

么多骑车的人，交警不会查到我”，这些

想法暴露了醉骑者法律意识和安全意

识的淡薄。

公安交管等部门应持续开展法治宣

传教育，通过以案说法、普法讲座、社区

微信群组“广而告之”等多种形式，宣传

法律法规对醉骑的禁止性规定和罚则，

宣传醉骑的危害性，教育引导公众敬畏

法律规则、守法骑行、安全骑行，让“醉

骑也违法”的观念深入人心。各地公安交

管部门都应将非机动车纳入酒驾筛查范

围，开展“不定时、不定点”检查，形成常

态化治理机制。

抵制醉骑，从我做起。每位市民都

应增强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彻底摒

弃侥幸心理，理解法律禁止醉骑、公安

交管部门治理醉骑的必要性，多一分

理性和克制，做到“饮酒不骑车，骑车

不饮酒”，既对自己负责，也对家人和

社会负责。

遵守契约的“偷感体验”只是营销游戏
◎ 李英锋

发展体验经济别“重创意轻伦理”
◎ 关育兵

王怀申王怀申图图

甲方

叫停网约车“一口价”只是第一步
◎ 张国栋

别以“记录”之名行镜头霸凌之实
◎ 何勇

“醉骑也违法”应成为安全共识
◎ 杜蒿坨

乙方

丙方

近日，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

称其在 5633 次列车上目睹到令人不适

的一幕：一群游客掏出摄像机“围堵”

座位上一名当地人拍摄，即使被拍摄

者明显表现出不适和不愿意，他们依

然在拍摄。看到这一幕，该网友感到愤

怒，遂在网上发帖呼吁停止以“记录”

为名的伤害。

据报道，5633/5634 次列车是运行

于成昆铁路普雄至攀枝花南区间的公

益性“慢火车”，乘客以沿线群众为主。

列车设有牲畜专用车厢，配备通风天

窗、拴畜栏杆及消毒设施，允许免费携

带 3 只以下家禽，被沿线村民亲切地称

为“绿皮公交”，并因此走红网络。许多

游客、文艺青年从各地特意赶来乘坐这

趟列车，吹吹风，聊聊天，用镜头记录一

段人间烟火气。

或许在拍摄者看来，其行为可以让

外界更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群众日

常生活，也有利于“山货”出山。但是，一

些拍摄者在没有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尤

其是在被拍摄者表现出明显不适和不

愿意的情形下，仍强行拍摄，丝毫不顾

及对方的感受，缺少基本的同理心，是

利用当事人的语言沟通有障碍、对法律

认知不足等短板，窥探、消费缺乏话语

权的当事人的生存状态，追逐流量或满

足自身的商业利益。这实质上是将“记

录烟火气”异化成“镜头霸凌”。

从法律角度说，游客围堵拍摄该名

乘客，严重侵犯了对方的肖像权和隐私

权。依照相关法律的明确规定，未经肖

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

权人的肖像。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

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游客在

列车上肆意对当事人进行拍摄甚至直

播，背后包括对个人地理位置信息、人

脸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涉嫌侵

犯隐私权。

遏制“镜头霸凌”，需要多方合力共

治。列车等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对侵犯

他人权益的拍摄行为应予以制止，明确

禁止无授权的拍摄、直播行为，并告知

被拍摄者享有哪些法律权益。拍摄者必

须增强法律意识，自觉避免“围堵式拍

摄”，切实尊重被拍摄者的合法权益。社

交平台、短视频平台也要强化内容管理

审核，对侵犯他人肖像权、隐私权的内

容和账号，及时采取限流、封禁账号等

措施。

总之，真正的“记录烟火气”应建立

在共情与尊重的基础上，记录的镜头不

能变成伤害他人的利器，绝不能以“记

录”之名行“镜头霸凌”之实。


